
合
約
醫
師
報
酬
支
付
基
準
表 

一
、
掛
號
費0

％ 

二
、
診
察
費 

⒈
門
診
診
察
費70

％  

⒉
病
房
住
院
診
察
費40

％ 

三
、
特
定
診
療 

⒈
特
殊
檢
查
費30

％ 

⒉
放
射
線
診
療
費10 

％
︵
含
判
讀
費
︶ 

⒊
注
射
技
術
費70

％ 

⒋
復
健
治
療
費
。0

％ 

⒌
精
神
治
療
費70

％ 

⒍
治
療
處
置
費
。0

％ 

⒎
手
術
費70

％
不
含
材
料
費
︶ 

⒏
牙
科
處
置
費10

％ 

⒐
輸
血
費
。0

％ 

⒑
麻
醉
費50

％ 

四
、
材
料
費
。0

％ 

五
、
其
他
。0

％ 

註
：
⒈
以
上
費
用
均
需
由
合
約
醫
師
親
自
執
行
者
。 

⒉
費
用
標
準
均
按
全
民
健
保
醫
療
費
用
支
付
標
準
核
計
。 

⒊
非
健
保
給
付
項
目
，
按
臺
北
市
立
醫
院
收
費
標
準
表
核
計
。 



 


